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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作業基金 114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

貳、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

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(下稱產業園區基金)主要業務範圍包括：

產業園區或其周邊相關公共設施之興建、維護或改善；產業園區管理

機構之營運；產業園區之相關研究、規劃或宣導；產業園區相關事業

之投資及污水處理廠營運等。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業務收入62億 7,428

萬7千元，業務成本與費用60億1,571萬2千元，業務外收入5億4,885

萬 6千元，業務外費用 2,104 萬 9千元，預計本期賸餘 7億 8,638 萬 2

千元，較 113 年度預算賸餘 3億 1,847 萬 7千元，增加 4億 6,790 萬 5

千元。謹就產業園區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評析如下： 


